
 
 

國防是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環，國軍則是國家安全的堅實守護
者。數十年來，國軍官兵辛苦奉獻生命中最精華的時間維護家園，民
眾才有今天的安和樂利；國防部目前正推動募兵制轉型，希望藉由已
具備軍事專業技能的您再入營服役，建構堅實國防武力，共同捍衛國
家安全。 

日前，總統令已正式公布「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建立軍人各
項權益制度性保障。國防部將持續遵政府國防施政指導，賡續健全官
兵福利照顧、落實進修培育、改善服役環境及精進就業輔導等多元配
套措施，並凝聚全民支持與認同，打造現代化精銳國軍。 

後備役軍(士)官及常備兵後備役志願再入營甄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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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伍未逾 5年，或曾志願入營經解除召集逾 1年且未逾 3年之後

備役上尉階以下軍官及士官。所具軍事專長、技術精熟為軍事急

需，經考選合格者，得專案核定，不受退伍未逾 5年限制。 
2.年齡：上尉 40 歲以下，中尉、少尉 35 歲以下，士官 40 歲以下。 

3.體格：合於國軍人員體格分類作業程序之體格編號 1或 2。 

4.考績：離營前最後 1至 3年均在甲等以上，且考績品德分項評鑑
在甲等以上。但初任官第 1年度考績得為乙上。 

5.學歷：符合原軍種、官科、專長、階級及職務之需要。 

6.智力測驗：100 分（含）以上。 
7.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且未宣告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或受強

制戒治、觀察勒戒之保安處分裁判確定者，不得參加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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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伍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年齡在 32 歲以下之常備兵後備
役、補充兵列管或替代役備役人員。 

2.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外國國籍。 
3.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同等學力或國中畢業具特殊之體能、
技能或專長。 

4.體格合於志願士兵體格基準、且智力測驗須 90 分（含）以上。 
5.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應設籍滿 20 年。 
6.未判處徒刑或未受感訓、強制戒治、觀察、勒戒及保護等保安處
分之宣告。 

7.曾服志願士兵現役，因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經核定直接轉
服常備兵現役、解除召集或退伍滿 3年。 

8.曾服志願士兵現役未滿 7年，離營最後 1年考績、品德分項評鑑
在甲等以上，且未一次遭記大過以上或累滿二大過以上。 



後備役官、士、兵志願再入營申請流程 

           
 
 
 
 
 
 
 
 
 
 
 
 
 
 
 
 
 

 

 

 

※如符合甄選條件且有意願者，請向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洽詢、申請。 

 

國防部竭誠歡迎學有專精之退役弟兄重返國軍大家庭， 

掌握人生方向，開創成功之路。 

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服務臺連繫一覽表 
縣(市) 地址 電話 縣(市) 地址 電話 

臺北市 臺北市博愛路 172 號 (02)26323842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 219 號 (05)5322840 

宜蘭縣 宜蘭市環河路 30 號 (03)9358059 嘉 義 嘉義市民權路 295 號 (05)2287081 

基隆市 基隆市正信路 203 號 (02)24656825 臺南市 臺南市長榮路五段 393 號 (06)2814530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仁愛路 23 號 (02)22669025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武功巷 52 號 (07)3725915 

桃園市 桃園市介壽路 322 號 (03)3775443 屏東縣 屏東市建國路 239 號 (08)7558069 

新 竹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800 號 (03)5716066 澎湖縣 馬公市中正路 74 之 1號 (06)9275693 

苗栗縣 苗栗市府前路 56 號 (037)334384 花蓮縣 花蓮市北濱街 105 之 1 號 (03)8358023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111 號 (04)23134833 臺東縣 臺東市中興路三段 69 巷 100 號 (089)231892 

彰化縣 彰化市卦山路 14 號 (047)284823 金門縣 金門縣金寧鄉林湖路 95 號 (082)324604 

南投縣 南投市民族路 512 號 (049)2233094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8-2 號 (0836)25299 

1.申請人無智力測驗成績（或未達標準），符合本規定其他甄選基準者，由縣、市
後備指揮部實施智力測驗，或檢具國軍各招募班隊智力測驗、智力測驗即測即
評檢測成績；結果不合格者，由指揮部審退，並函覆申請人。 

2.國軍單位辦理志願入營甄選相關作業，以「隨到隨辦」為原則。 
3.同官階後備役軍官、士官申請志願入營，如逾越需求員額時，以離營前最後 3
年考績等第較優者，優先錄取；如考績等第相同，以獎勵較優者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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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再入營之後備役官士兵 檢附： 

＊志願入營服現役申請書

4 份 

＊國軍醫院 1年內之體格  

分類檢查表 2份。 
各 縣 、 市 後 備 指 揮 部 

資審合格者，檢附： 
＊兵籍資料影本 
＊體格分類檢查表 
＊志願入營服現役
申請書 

＊甄選合格名冊 

各司令部或人事參謀次長室 
＊審核申請人各項資料 

＊實施考試（口筆試或實務

操作）。 
1.審定合格者，分配入營服
役單位。 

2.審定不合格者，審退申
請，並副知申請人。 

資審不合格者，審退
申請並副知申請人 


